
中职学生休学协议书 

鉴于          同学本人和家长（监护人）提出书面申请，因         决

定休学，休学起止时间为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 

日，为明确责任、避免纠纷，经学校、学生本人及其家长（监护人）共同协商，

对学生休学期间的管理进行如下约定： 

1.学生休学期间，学校为其保留学籍，但不享受在校学生待遇。因病休学学

生的医疗费按国家及当地的有关规定处理。 

2.学生休学期间，应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，不得从事违法犯罪活动。 

3.休学学生管理由家长（监护人）负责。家长（监护人）应负责学生休学期

间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管理，承担学生在休学期间发生的一切安全事故责任。 

4.学生休学期满，应于学年或学期开学前两周内提出复学申请，经学校复查

合格，方可复学。无特殊情况逾期两周内未办理复学手续的，学校有权按照相关

规定作退学处理。 

本协议书一式两份，学生、学校各持一份。 

学生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
家长（监护人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联系方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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